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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招标投标法》颁布12年来，我国招投标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招投标市场不断壮大，行政监督管理
体制逐步完善，招投标制度日趋完备，对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采购质量效益，预
防惩治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招投标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一些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规避招标或者搞“明招暗定”的虚假招标；有的领导干部利用权力插手干预
招标投标活动，搞权钱交易，使公共采购领域成为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灾区；一些招标投标活动
当事人相互串通，围标串标，严重扰乱招标投标活动正常秩序，破坏公平竞争；有的专家评标不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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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编制招标文件。
招标人根据研究确定的技术方案编制招标文件。
招标人研究确定的项目技术方案既要充分满足招标项目的技术特点和需求，又应当禁止通过采用不合
理的技术标准和投标资格歧视、排斥或偏袒潜在投标人，尽可能使第一阶段递交技术方案建议的投标
人参加投标，或者至少要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投标人参与公平竞争。
 三、第二阶段投标 招标人编制完成招标文件后，应该向第一阶段递交技术方案建议的投标人提供招
标文件。
技术方案建议人可以不参加第二阶段的投标而无需承担责任。
招标人根据最终确定的技术方案，以及潜在投标人的数量状况，可以决定是否接受未提交技术建议的
潜在投标人投标，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招标人允许未提交技术建议的潜在投标人投标的，应当深入分析利弊，特别是要充分考虑未提交技术
建议的潜在投标人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对未中标的技术方案建议人的补偿等。
 在此阶段，投标人应当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编制、提交包括具有竞争性、约束力的投标报价以及技术管
理实施方案的投标文件，并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
有关招标文件的编制、投标、开标、评标等活动，应按照《招标投标法》和《条例》规定执行。
 需要说明两点：一是两个阶段均属于招投标活动，均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招
标人不应借此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
二是因提交技术建议书的潜在投标人放弃第二阶段投标导致投标人不足3个的，招标人应当分析招标
失败的原因，纠正招标文件中可能存在的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等问题，再重新组织招标。
第三十一条[招标终止] 招标人终止招标的。
应当及时发布公告，或者以书面形式通知被邀请的或者已经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
人。
已经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或者已经收取投标保证金的，招标人应当及时退还所收取的资格预
审文件、招标文件的费用，以及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释义】本条是关于终止招标的规定。
 招标程序启动的标志是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
虽然招标程序启动后终止招标是实践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但为了规范终止招标的行为，防止招标人利
用终止招标排斥、限制潜在投标人，或者损害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本条对终止招标做了规定。
 一、招标人终止招标程序应当慎重 除非有正当理由，招标人启动招标程序后不得擅自终止招标。
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不符合《招标投标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招投标的过程是形成和订立合同的过程，招标人启动招标程序意味着向潜在投标人发出了要约邀请，
没有正当、合理的理由，招标人就应当依法完成招标工作。
二是允许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难以保障招投标活动的公正和公平。
如果允许招标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终止招标，招标人随时可以根据参与投标竞争的情况，
通过决定是否终止招标来实现非法目的，为先定后招、虚假招标、排斥潜在投标人提供了便利。
三是允许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将挫伤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的积极性，最终削弱招标竞争的充分性。
招标程序一旦启动，潜在投标人为响应招标即着手投标准备工作，产生相应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终
止招标对潜在投标人将造成损失。
长此以往，必将打击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的信心和积极性。
四是不允许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有利于促使招标人做好招标前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招标人因重新调整标段划分、改变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范围、已发布的招标
项目基本信息不准确等原因而终止招标，这些情形反映了招标准备工作的不充分。
不允许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有利于督促招标人充分重视招标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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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由国家发改委法规司、国务院法制办财金司、监察部执
法监察司组织编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进行逐条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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